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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元琪
实习生 李怡睿

本报讯 8 月 8 日，卫东
区市场监管局快速反应、迅
速行动，对辖区食品药品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专项督查行
动，为辖区群众筑起一道疫
情风险“防火墙”。

在专项督查行动中，执
法人员兵分多路，对辖区饭
店、药店进行检查。重点聚
焦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督促食品经营者切实做好人
员和场所管理，落实顾客进
门“三部曲”（戴口罩、测体
温、出示健康码）和常态化管
理“两记录”（日常消毒记
录、员工健康管理记录），牢
固筑起疫情风险“防火墙”。

为把好进口冷链食品运
输、出入库、存储、加工等环节
的安全关，严防疫情传播风
险，执法人员要求进口冷链食
品经营单位压实主体责任，进
一步强化细化疫情防控方案

和措施，务必严格落实“三证
一码”、提前24小时报备、“五
专管理”等疫情防控措施；配
合相关部门做好重点人群及
冷链食品的核酸检测工作，确
保冷藏冷冻食品来源可查、质
量可控、去向可溯，织密“防护
网”、筑牢“防火墙”。

在检查药店时，执法人
员重点查看各药店是否暂停
销售退热药，在药店门口是
否设置一米等候线，显著位
置是否设了警示标语。此

外，要求药店工作人员提示
进店购买药品的顾客佩戴口
罩，安排专人对进店顾客测
量体温，如发现有发热、健康
码是黄色或者红色的顾客，
须在第一时间上报。

据悉，此次行动共检查
食品经营单位 105 家，发现
并整改各类问题48个；检查
零售药房63家，发现并整改
各类问题26个；检查冷链食
品经营单位21家，发现并整
改各类问题9个，立案1件。

卫东区筑起食品药品疫情风险“防火墙”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市民朋友们，为
了大家的安全，进入市场请戴
好口罩。”8月 9日上午，在市
区园林路中段王庄村摊点群
南出入口，小喇叭循环播放着
这样的信息。值班人员守在
出入口，看到有前来买菜的市
民忘戴口罩或佩戴不规范，免
费为其发放或上前劝说。

当天上午8点多，前来王
庄村摊点群买菜的市民不少，
值班人员张春友、张艳群和摊
点群负责人何朝会守在南出
入口，紧盯进出人群。“你好，
请戴上口罩。”何朝会看到一
名手提花盆的女子没戴口罩，
正自南向北往摊点群走来，就
上前说道。“不好意思，我出门
早，忘戴口罩了。”该女子说。
何朝会拿出一个新口罩递过
去，让对方戴上。“真是太感谢
了。”对方连忙接过口罩戴上，
并连声道谢。

“你好，请戴好口罩。”张
春友看到买菜返回的几位市
民将口罩拉到下巴下面或干
脆不戴，立即上前劝说，直到
对方将口罩戴好。没过一会
儿，一名中年男子领着一个小
女孩往摊点群走，小女孩没戴
口罩，何朝会为其发放了一个
儿童口罩。

对于摊点群的严格管理措
施，经常来此买菜的市民阮焕
玉表示：“管理严格，我们老百
姓来这里买菜也放心。”

何朝会说，为加强对摊点
群的管理，他们在每天下午3
点闭市后，都会对摊点群内的
所有地面、柜台、垃圾暂存点
等处进行彻底消毒；经营期
间，摊点群的全体商户必须戴
口罩。３天前，他们在东、西、
南３个出入口设置了防控台，
派专人值守，并免费为没有戴
口罩的市民发放口罩。同时，
值班人员在摊点群流动巡查，
发现商户或买菜的市民没戴
口罩或戴口罩不规范，免费为
其发放口罩或进行劝说。截
至目前，共免费发放口罩 1万
多个。

王庄村摊点群
全方位加强疫情防控

口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这是俺的一点儿
心意，请您收下。”8月8日，在
鲁山县梁洼镇半坡羊村，村民
王亚飞一边说，一边将购买的
方便面和矿泉水等物资递给村
上的疫情防控人员。

因丈夫患病，今年39岁的
王亚飞家曾是村上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后来通过扶贫小额信
贷，开办电动自行车销售店摘掉
了“穷帽”，过上了幸福生活。王
亚飞富裕起来后，自愿加入妇联
组织的巾帼志愿队伍，积极参与
志愿活动。去年新冠疫情发生
后，王亚飞捐款1000元。

昔日贫困户
为抗疫捐赠物资

□记者 刘蓓

本报讯 8 月 9 日，从市
公安局传来消息，我市已有
多人因发布虚假疫情信息、
不配合疫情防控规定等行为
被追究法律责任。

因在抖音上发布虚假疫
情信息，8月 8日，鲁山县张
店乡白庄村村民许某被该县
公安机关依法处以500元罚
款。据鲁山县公安局城关派
出所副所长卢向海介绍，8月
7日晚，该局网警发现，当晚7
时许，一男子通过抖音平台
发布消息称：“鲁山县向阳路
南博海酒店有一起确诊病
例！”消息立即引起关注，并
造成群众恐慌。民警调查核
实，很快查到了 39 岁的许
某。许某到案后，对其发布
虚假信息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并在第一时间删除虚假

信息，主动承认错误。
因拒不执行防疫规定，

宝丰县一超市被查封，超市
老板许某锋指使他人撕毁封
条擅自营业，被处以行政拘
留7日、罚款500元。据宝丰
县公安局石桥派出所教导员
李振亚介绍，8月 7日，宝丰
县石桥镇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在检查中发现，该镇高皇庙
村某超市营业期间未按照疫
情防控规定为进入超市人员
测量体温、登记，也没有执行

“一米线”间距规定，工作人
员立即依法对该超市进行查
封，要求其停业整改。8月8
日下午，该超市实际经营者
许某锋指使他人擅自撕毁封
条开门营业。当日，宝丰县
公安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许某锋作出行政拘留7日
并处罚款500元的决定。

8月8日，舞钢市公安局

依法处置一起拒不配合疫情
防控案件，违法行为人王某
顺被行政拘留。据了解，8月
7日晚6时许，王某顺驾驶红
色半挂车从焦桐高速公路舞
钢南站下站，经疫情防控卡
点查验，其行程卡异常，在14
天内曾出入中高风险地区，
且无法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
测报告，工作人员按照规定
对其进行劝返。王某顺从焦
桐高速公路舞钢南站上高速
后，于当晚 6时 30分又驾车
从舞钢北下站，经过卡点时
工作人员仍对其进行劝返。
王某顺返回车上后，没有返
回，直接驾车进入舞钢城
区。警方快速反应，迅速锁
定违法车辆，将王某顺控
制。8月8日，舞钢警方依法
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
罚。

8月8日晚10时，叶县公

安局龙泉派出所接到报警：
龙泉乡权印村防疫执勤卡点
登记处发生纠纷。民警到达
现场后了解到，龙泉乡某村
民张某驾车外出经营生意，
晚上回家时路过权印村防疫
执勤卡点，但未按照防疫要
求如实登记，态度蛮横，与工
作人员发生争执，影响卡点
正常秩序。民警将张某带至
派出所测体温，并检查行程
卡，联系卫生院为其做核酸
检测。民警对张某进行了教
育训诫，后张某认识到错误，
主动向防疫卡点工作人员赔
礼道歉，当场书写悔过书。

公安机关提醒，防控疫
情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请
大家主动配合疫情防控工
作，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
共同筑牢健康安全防线。拒
不执行疫情防控规定者，公
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发布虚假疫情信息 妨碍防疫秩序

我市已有多人被追责

8月9日上午，卫东区五一路街道康复街社区卫生服务站医护人员为社区抗疫志愿者送
上特意熬制的中药饮品。该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天熬制100多袋中药饮品，然后分批次分发
给康复街社区和临近社区的抗疫志愿者，已经持续5天了。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摄

社区卫生服务站
为志愿者送中药


